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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6/2021_2022__E7_B4_AB_

E9_87_91_E5_B1_B1_E8_c57_616098.htm 有关部门要在紫金山

的最高峰建“观景台”。此举在南京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应，

群众认为谁也无权破坏紫金山。 10月17日，东南大学两名教

师就南京市规划局同意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在紫金山最高

峰头陀岭建破坏景观的“观景台”一事，向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市规划局撤消对“观景台”的规划

许可。 自从“观景台”在郁郁葱葱的头陀岭初露面目，该不

该在这里建这样一个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就成了南京市民议

论的焦点。而两位教师的起诉，是事情的最新发展。 群众的

普遍看法是，国家对这个景区的建设与维护已经经历了几代

人，谁也无权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对紫金山进行“

破坏性建设”。 有市民把“观景台”称为“插在紫金山这个

南京人的绿肺上的一把尖刀”。他们批评，早在七十多年前

修建紫金山天文台时，就是因为考虑到建在头陀岭会破坏紫

金山的整体风貌，才将天文台建在目前的位置。当时是全国

之最的天文台尚且如此，作用、地位都不能和天文台相比的

观景台有什么理由建在这里？ 而从事法律和城市规划的专家

则认为，在头陀岭修建观景台违反了相关的法律。他们指出

，根据我国风景名胜区建设管理条例和《南京市总体规划》

、《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管理条例》，这里不能再搞任何

建筑，特别是会影响山体轮廓线的建筑，而“观景台”所在

位置恰恰定在轮廓线的交点。南京市规划局批准在头陀岭建

设“观景台”，是违法行政。 面对各方的反对意见，中山陵



园管理局的解释是，这个“观景台”实际上是江苏省气象局

的高水平观测站，当时只考虑了观测效果，曾对建设的设计

在国际上进行了招标，国内外9个单位参加竞标，但对景观问

题没有做太多的考虑。 据了解，东南大学两位教师是根据我

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以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而提出

行政诉讼的。(本报记者蒋德)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